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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通知﹝2025﹞7 号

关于开展 2025 年度本科生微专业报名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:

为培养复合型高素质人才，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，提高就业竞

争能力，学校决定面向我校普通本科生开展微专业的报名工作，具体事宜

安排如下：

一、开设专业

我校共开设 14个微专业，微专业名称、归属学院、所在地址、联系

方式等见附件 1，各专业培养方案见附件 2。

二、报名范围及报名资格

22级、23 级、24 级普通本科生（24级专升本）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

可以申请修读微专业。

1.在校期间未受到过学业预警；

2.在校期间未受到过违纪处分。

三、报名工作安排

1.申报微专业的学生须在 5 月 30 日前填写《河南工程学院微专业修

读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，一式一份交所在学院教务办。6 月 6 日前由教务

办将审核通过并签署意见后的《河南工程学院微专业修读申请表》送微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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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开设学院教务办。

2.微专业开设学院统计汇总报名学生人数，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

拔。6月 13 日前将《河南工程学院微专业拟录取学生统计表》（附件 4）

签字盖章后报送教务处。

3.微专业教育教学形式实行单独编班上课，龙湖校区和桐柏路校区单

独编班，班级人数原则上不得少于 30 人。上课时间一般安排在晚上、双

休日或节假日。

四、其他

1.微专业结业的学生颁发校内认证的微专业证书，微专业证书不在学

信网进行注册。

2.微专业收费标准见《 河南工程学院微专业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河工院教〔2025〕80 号）（附件 5）。

3.具体修读事宜请参照《河南工程学院全日制本科学生微专业实施细

则(试行)》（河工院教〔2023〕136 号）（附件 6）。

4.未尽事宜请联系教务科，联系电话：0371-62508516。

教务处

2025 年 5 月 6日


